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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花田遍野，微风拂过，油菜花如同金
色的海洋，紫色的格桑花仿佛自带美
颜滤镜。“我是专门过来打卡拍照的，
2024 年都来三次了。”土生土长的珠海
斗门人李女士，对于莲江村的发展变
化与有荣焉……从无人问津的原生态
村落，到如今的热门打卡点，斗门区
莲洲镇莲江村的变化正是珠海全面推
进“美丽中国”实践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行走美丽广东”系列媒
体走基层集中采访活动中获悉，珠海
率先在 2021 年底提出“美丽中国”珠
海实践，2022 年起全面启动该项工
作，通过美丽森林、美丽河湖、美丽
海湾等七大实施路径，先把发展过程
中环境基础短板解决。截至目前，在

“ 美 丽 中 国 ” 珠 海 实 践 的 大 环 保 领
域，珠海累计投入220 亿元。

生态农旅盘活乡村人气

好的环境能助力产业更好地发
展 。 莲 江 村 将 “ 三 清 三 拆 三 整 治 ”

“垃圾分类”“污水治理”等作为常态
化工作不断推进；同时发动村民、志
愿者、乡贤、村企员工清理规划改造
闲置地、边角地等 54.46 亩，共种植
乔灌木 2965 株，精心打造莲江村榕树
风貌带。该村曾获评“全国文明村”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023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莲江村依托滨江田园生态优势、
传统民俗文化优势，积极探索生态农
旅产业发展模式。数十座闲置多年的
庭院，被盘活改造为 20 家“一家一
品”小店，招募村民参与经营，“有
钱 大 家 一 起 赚 ”。 所 催 生 的 庭 院 经
济、集市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使

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星村”。
“村里的改造都是政府出钱，居

住环境干净卫生多了，村里很美丽，
也很多游客过来。”经营着艾饼铺子
的村民何奶奶颇为自豪。据她透露，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四五百元，收
入大大增加。

生态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如何把绿色生态要素转化为现代
化产业要素，打造莲江版“富春山居
图”？2024 年元月，莲江村引入沉香
文化产业，种下一片粤港澳大湾区同
心林，植树节期间又在五指山种植了
3000 株土沉香树苗。

依托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建
设，莲江村从“一人一树”整治提升
人居环境入手落实“百千万工程”，
推动乡村产业提速赋能、乡村建设提
质增效、乡村治理提档升级。莲江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邓昔强介
绍：“村里五指山上有不少像桉树这
种无经济性的树种，我们将进一步开
展绿美提升，把桉树逐步换种为沉香
树，将五指山打造成‘香山’。”

据广东绿美香山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余峻才介绍，珠海自古就有
沉香文化底蕴，为此，要发挥珠海作
为内地唯一同时与港澳陆桥相连城
市，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沉
香文化，把广东已形成的沉香千亿
产 业 基 础 中 的 一 环 留 在 莲 江 。 目
前，通过村企合作模式，莲江村已
打造香山沉香文化馆。未来，莲江
村还将做好康养产业，挖掘生态价
值。

据悉，2023 年莲江村集体经济收
入 288 万元，同比增长 16.2%，全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 4 万元，高于珠海 3.8 万
元平均水平。

“美丽中国”珠海实践大环保领域累计投入220亿元

生态赋能，小村庄实现大蜕变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该
厅印发了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推进水
利 工 程 配 套 水 文 设 施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实施
意见》 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
期5年。

《实施意见》 聚焦保障水利工程
安全高效运行、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
系、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综合治理能力、推动广东水
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水利工程
配套水文设施建设，加快完善水利风
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现代化水文站
网，提升水文服务支撑能力，为保障
水安全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
坚实有力的基础支撑。

《实施意见》 提出，新建、改（扩）
建、加固的水利工程应按要求建设配套
水文设施。已建、在建的水利工程按照
应建尽建、应建快建、应建优建的原则，
分步实施、加快推进。由省级负责调度
的已建流域骨干水利工程于 2026 年汛
期前完成配套水文设施建设，其他已
建水利工程于2030年底前完成。

根据 《实施意见》，水库工程、堤
防及河道工程、蓄滞洪区工程、山洪
灾害防治工程、引调水工程及其他类
型工程，应按照 《水利部关于推进水
利 工 程 配 套 水 文 设 施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水利工程配套水文设施建设技术
指南》 的要求，配套建设水文设施。

此外，《实施意见》 还提到，各类
水利工程应统筹协调工程涉及范围内
现有雨量站、水位站、水文站等水文
站网，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推进水利工程

配套水文设施建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道：
记者获悉，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等五部门联合制定的 《江门市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将于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办法》 对全市电动自行车的生
产、销售、维修、使用、停放等方面
作出要求，明确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
或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以预防和
减少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

《办法》 规定，生产、销售的电

动自行车及其蓄电池、充电器等产品
应当符合有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和强制
性产品认证要求，不得非法改装原厂
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
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
电池，不得以旧充新再次出售电动自
行车蓄电池。按照国家规定实施电动
自行车和蓄电池赋码销售、登记制
度，通过赋码溯源平台，实现电动自
行车全生命周期管理。

针 对 电 动 自 行 车 乱 停 乱 放 等 现

象，《办法》 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应当推动有条件的已建成住宅小区，
结合实际设置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电
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对暂
时难以建成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
场所的，可以依法设置符合消防安全
要求的临时集中充电点。同时，鼓励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配置
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满足职工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对电动自行

车使用者的规范管理，《办法》 提出了
多项明令禁止的行为，包括不得在建
筑内影响消防通道畅通的区域停放电
动自行车或者为其充电，不得违反安
全用电要求乱拉电线和插座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或其
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等。《办法》 还对
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详细规定了
职责范围，并制定了监督管理办法，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相关部门投诉
举报与电动自行车有关的违法行为。

江门出台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禁入电梯轿厢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莞建宣报道：为做好春节后复工复
产安全防范工作，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连日
来，东莞市住建局下沉一线检查，深
入服务指导，确保复工复产安全顺
利。

据悉，东莞市住建局在节前就召
开局党组会议、全市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住建领域

安全风险，提前布置节后复工复产安
全防范工作。同时，制定印发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检查指导工作方案、相关
工作通知等文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严防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 月 5 日起，东莞全市住建系统开
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检查，由市住建
局成立 8 个检查小组，全体领导班子
下沉一线带队检查，指导工程参建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复工
复产“六个一”“六确保”，落实复工
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教育、机械设备检
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等措施，
要求“施工机械设备不检修不开工”

“从业人员未经安全培训不上岗”“安
全隐患整治不闭环不复工”。截至目
前，东莞全市住建系统出动检查人员
270 人次，检查各类房屋市政工程 102
项次，排查整改隐患22处。

此外，东莞还构建了“线上+线
下”服务指导模式。一方面，在线上
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短信等
平台，发布复工复产安全提示、《致东
莞 市 建 设 工 程 有 关 企 业 的 一 封 信》
等；另一方面，在线下采取上门宣
教、现场指导形式，详细讲解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知识与应急处置技能，确
保企业及时有效掌握复工复产关键信
息，增强企业安全防范意识。

莲江村通过盘活闲置庭院，发展庭院经济、集市经济等新业态。赵文霞 摄

线上线下服务指导 确保安全复工复产东东 莞莞


